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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配合政府招生海外僑生回國升學政策，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派員赴韓國首爾辦理

102學年度韓國首爾地區僑生回國升讀大學校院試務工作。試務工作內容包括：攜帶試題赴

測驗地區、安排並辦理試務工作、監考並維持考場秩序、訪察本地區測驗情形、聆聽考生或

相關人員對本項招生制度之意見，以作為海外聯招會招生改進參考。 

韓國首爾考區之考試地點在漢城華僑中學，試務人員於 102 年 4 月 25 日下午啟程赴首

爾，26日督導佈置試場，27、28日舉行考試，29日搭機返臺。本年度韓國首爾考區計有第

一類組考生 13名，第二類組考生零名，第三類組考生 9名，總應考人數 22名。試場秩序大

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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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派員赴測驗地區辦理 102 學年度海外僑生回國升讀大學校院

試務工作。有關工作內容如下： 

1、攜帶試題赴測驗地區。 

2、安排並辦理試務工作。 

3、監考並維持考場秩序。 

4、訪察考生及工作人員對本項招生制度意見。 

二、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工作記要 備註 

4/25 埔里→首爾 去程 

 

4/26 漢城華僑中學 督導試場佈置 

4/27 漢城華僑中學 學科測驗 

4/28 漢城華僑中學 學科測驗 

4/29 首爾→臺北 回程 

4/30 臺北→埔里 繳卷/回程 

三、考試地點：韓國漢城華僑中學高三教室 

四、考試時間：101年 4月 27日至 4月 28日 

（如附錄之考試日程表） 

五、辦理試務工作人員： 

釜山華僑中學教師：姚永花老師 

仁川華僑中學教收：王水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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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聯招會試務人員：阮夙姿老師 

六、試場紀錄： 

1、考生共計 22人：第一類組考生 13人，第二類組考生零人，第三類組考生 9人。 

2、全部到考。 

3、試場秩序大致良好，但第二天第一堂考數學時，有一位考生因為將答案寫在題目卷

上，於打鐘後才發現，因此動筆將答案迅速抄錄至答案卷上，算是不得不的違規。

另外有三名學生於最後一堂課時有點躁動調皮，幸好於規勸後安靜下來。 

七、考生對考題之反應： 

1. 此考區學生今年並無特別表達考題困難與否。經詢問教師，化學題目甚至有題目是

學校之前曾出過的模擬考題，因此估計今年的考題應屬難易度適中。  

八、建議： 

1. 於試場布置時發現試場僅貼上“考生座位表”，而並無“試場規則”，後影印試務

人員工作手冊上所附辦法，並於試場及考生休息室貼妥。但試務委員會方面表示並

沒有試場規則，如此學生將無法事先得知考場規則，似較易因不慎而違規。因此建

議明年是否於簡章上附上前一年度的試場規則，或者於製作簡章前就先將試場規則

訂妥附上? 若作業不及，那麼建議於試場規則訂定後，先行寄送一份予試務委員會

周知。 

2. 彌封簽黏性不夠，導致彌封後還是會開啟，建議更換款式。 

3. 事務委員會並沒有發給監考或工作識別證，以供配戴。建議刪除測驗辦法中相關條

款，或者確實製作。 

4. 僑校老師提出意見：大陸目前已派出多名教師至該校服務，一任三、四年，以雙邊

領薪方式，大陸教師領取薪水甚至高於僑校教師。而中華民國目前僅提供替代役老

師兩名，時間均不到一年，對僑校幫助有限。另一方面，僑校成立已數十年，時代

變遷下，面對現在學生華語能力減退、上課秩序日差，過去的教育方式是否需適情

修訂? 由於僑校師資及進修方式受限，因此是否可請教育部派遣富學務、教務方面

行政管理專長老師前往僑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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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分學生家長質疑：香港澳門已回歸中國，“港澳生”並非“僑生”，怎仍納入海

外聯招會招生對象，如此對僑生是否造成排擠效應、影響學生錄取狀況。關於此點，

建議持續關心僑胞想法，或許可以檢討是否需有區分的辦理招生事宜。 

6. 目前僑校內陸籍學生漸增，由於不具僑生身分，因此無法參加本次考試，建議討論

是否需研議新法吸收該批學生到臺灣就讀? 

7. 目前僑校因招收韓籍學生問題而遭韓國政府警告，需限時將韓籍學生轉學，或者退

學。對於目前韓籍學生佔多數生源的僑校而言，若如此，則將陷入經營困難窘境。

建議是否輔導校方，以另開設“補習教育”方式等方式維持經營。 

 

九、心得與感想： 

本次奉派赴韓國首爾地區辦理試務工作，在駐韓國臺北代表處劉俊男秘書、漢城

華僑中學孫樹義校長、教務主任、王仁柱老師、王五玲老師的接待；釜山華僑中學姚

永花老師、仁川華僑中學王水花老師的協助下，得以順利完成，甚為感謝。 

這幾日從當地幾位師長口中得知，韓國漢城中學僑生目前的升學情況：當屆共三

班高三畢業生中，除此次應考 22 人(一班)計畫至臺灣就學外；其餘兩班的應屆畢業

生，多數打算就讀當地大學、或者韓籍學生可能以外籍生身分申請國內大學。韓國僑

校目前僑生人數越來越少，自十餘年年有九百多名僑生、至今日雖仍有八百多名學生，

但其中僅剩兩百多名學生具僑生身分。其餘學生則部分為陸生、部分為韓籍學生。由

於中國大陸移居韓國學生日漸增加；另部分當地韓國人主動將小孩送至僑校就讀。但

這些學生皆不符合本會招收僑生之定義，因此未來此區報考人數恐日益減少。 

從學生素質上來看，目前僑生人數減少，僑生子弟華語能力減低，其來有自。由

於大部分學生家庭結構為父親是華僑、但母親為韓籍。因此學生們的“母語”並非華

語，而是韓語。學生們於課堂上雖與老師以華語對話，但下課後彼此對話卻是以韓語

溝通，甚至老師們也是以韓語與學生交談! 因此加強韓籍僑生華語能力將是未來需注

意的地方。 

而從師資結構觀之，全校五十幾名教師中，有九名為大陸派遣教師，其薪資為兩

邊領取，一任即三四年。這些高比例陸籍教師對於學生及教師的觀念上必有衝擊，是

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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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相關照片： 

1. 韓國漢城華僑中學校景。 

 

  
 

                                        2. 26日巡行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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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7、28日，與韓國釜山華僑中學姚老師、仁川華僑中學王老師共同監考。 

 

  
 

  
 

4. 與韓國漢城華僑中學孫樹義校長、釜山華僑中學姚老師、仁川華僑中學王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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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7日孫校長於真北京餐館設宴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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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02學年度韓國地區僑生回國升讀大學校院學科測驗辦法 

第 1 條  本辦法依據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外聯招會) 102 學年度招生簡章訂定

之。 

第 2條  海外僑生回國升學有關學科測驗工作，由僑務委員會委託駐韓國臺北代表部辦理。

受託之駐外機構應聘請當地中等華僑學校校長及熱心教育人士若干人為委員，組成

海外僑生回國升學學科測驗試務委員會(以下簡稱試務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

負責辦理學科測驗事宜，並函報僑務委員會備查。 

第 3條  參加學科測驗之學生，以已辦理申請手續合於規定者為限，並應製發准考證交考生

持用，准考證並應分組編號。 

第 4條  測驗日期：預定於 4月間舉行。試務委員會應儘早將測驗時間及測驗地點通知報考

各生，並須於考試前一日將考生座位表及試場規則於試場公布。 

第 5條  測驗地點：由試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酌情分區或集中辦理，但應先函報僑務委員會備

查。 

第 6條  測驗科目： 

第一類組：中文、英文、數學、中外歷史、中外地理。 

        第二類組：中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 

        第三類組：中文、英文、數學、生物、化學。 

 第二、三類組互跨類組選填志願者，應另行加考生物或物理科。 

第 7條  測驗試題：由海外聯招會命題組命擬，並由海外聯招會派赴當地辦理試務人員親自

攜往應用。 

第 8 條  有關試場工作人員及監考人員，由試務委員會事先派定，並發給監考或工作識別

證，以供佩帶。 

第 9條  各科測驗試卷於測驗時，由監試人員在試場當場拆封發給應試學生。測驗完畢後即

由監考人員會同試務人員檢查試卷份數，將缺考學生姓名、准考證號碼及試場情形

登記於試場記載表，連同試卷分科包裝妥當，由監試人員簽章密封後，並造具應考

名冊 2份，試務委員會自存一份，另一份交海外聯招會試務人員攜回。 

第 10條 考生於預備鈴響時即可入場。各科測驗開始時，監試人員應提醒考生注意下列事項： 

        (一) 請考生先在試卷上填妥組別、姓名及准考證號碼。 

        (二) 答案須用鋼筆或原子筆書寫，不得使用鉛筆。 

        (三) 試卷所留空白答案位置，如不敷用時，可將答案接續寫在該卷後面。 

        第(二)、(三)兩項在第 2節以後測驗時可免提。 

第 11條 監試人員負責執行試場規則，並核對考生相貌是否與准考證相片相符。 

第 12條 試卷評閱：測驗試卷由海外聯招會閱卷組評閱，於測驗成績評定後，作為海外聯招

會分發學校之根據，凡未參加學科測驗者，或測驗成績不合標準者，不予分發學校。 

第 13條  辦理測驗費用：在各保薦單位所收各生繳交之郵電費內開支。 

第 14條  剩餘試題，可由試務委員會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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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韓國地區僑生回國升讀大學院校學科測驗時間表 

日期 

科目 

時間 

4月 27日 

星期六 

4月 28日 

星期日 

上午 

08:50 預備 預備 

09:00 

︳ 

10:30 

中     文 數     學 

10:50 預備 預備 

11:00 

︳ 

12:30 

英     文 
第一類組：中外地理 

第二、三類組：化學 

下午 

14:20 預備 預備 

14:30 

︳ 

16:00 

第一類組：中外歷史 

第三類組(含第二類組跨考第三類

組者)：生物 

第二類組(含第三類組跨考第二類

組者)：物理 



 11 

附錄二  102 學年度海外僑生學科測驗/綜合學科測驗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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